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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問者：張文光議員 會議日期：二零零六年五月三日 
 

 作答者：教育統籌局局長 
 

 
 
問題： 
 

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當局在 1991年公布，受資助的高等教育院校在釐定學費時須在 1997至 98學
年起達致收回成本百分之十八的目標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(一) 當局是否仍然執行上述政策；若然，如何確保各院校在釐定學費時貫徹

此政策；若否，何時改動政策及改動的原因，以及有否公布新的百分比； 
 
(二) 按學歷程度和院校劃分，在過去 5年，平均每個學額的成本、學費及學

費佔成本的百分比；及 
 
(三) 各院校在過去 5年收取的學費有否超出上述百分比；若有， 
 

(i) 超出的原因及詳情； 
 
(ii) 有關院校有否違反上述政策；及 
 
(iii) 當局會否要求有關院校立即把學費下調至符合上述百分比，並退還
超收的學費；若會，要求的詳情；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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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： 

主席女士： 

 

(一) 

 

前行政局於 1991年決定在 1995／96至 1997／98學年這三年期完結

前，把學位課程的成本收回率分階段提高至經常性開支總額的

18%。我們已如期於 1997／98學年達到這個目標。 

 

由於當時的成本收回率相當低，政府把收回率的目標定為 18%，目

的是逐步提高大學學費，使學生／家長及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經費

作出的承擔，逐漸取得較合理的平衡。成本收回率亦提供一個綜合

的指標，讓政府可比較相對於其他地區，香港的學生／家長對高等

教育所作出承擔的比例。然而，政府無意亦不能夠強行要求個別院

校、學科及修課課程跟從此成本收回率。原因是由於各院校、修課

程度及學科的成本結構各有不同，即使學費水平相同，計算出來的

成本收回率亦會有差異。上述情況一直為政府、院校及公眾所理解，

亦反映現時的情況。 

 

政府無意將成本收回率永久定於 18%的水平。與訂定學費水平的情

况一樣，成本收回率會因應社會及經濟狀況的變化而作出改動。 



 3

(二) 政府透過教資會以整體補助金的形式發放撥款予八所教資會資助院

校。院校可自行決定將所獲的撥款運用於不同修課程度的課程及學

科，以及釐定學費的實際水平。 

 

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於過去五個學年實際用於各修課程度課程的平

均學生單位成本、學費水平及收回成本百分比載於附件。上述單位

成本只計及院校的經常性開支，並沒有反映政府為支援院校國際化

及持續學術發展，以及強化他們籌款能力所增加的非經常性撥款(包

括於 2003年及 2005年推出合共 20億元的兩輪配對補助金計劃)。 

 

(三) 雖然學位課程的平均學費水平在過往五年維持不變(即 42,100 元)，

但由於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經常性開支減少，因此令平均成本收回率

在 2003／04 及 2004／05 學年輕微高於 18%的水平。然而，值得注

意的是，院校經常性開支所包括的政府經常補助金，只佔政府給予

教資會資助院校撥款的一部分。事實上，政府在過去數年已多次向

教資會資助院校作出大額現金資助，特別是推出合共 20億元的兩輪

配對補助金計劃。因此，各院校及其學生所獲得的資源實際上已大

幅增加，只是這些資源並非透過慣常三年期撥款的方式獲得，因而

未能在學生單位成本及收回率中反映出來而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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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學生而言，自 1997／98學年起學費已凍結於同一水平，而政府

亦一直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經濟援助，因此政府的一貫政策並没有

改變，也就是說，没有學生會因為經濟問題而失去升學機會。事實

上，在過去幾年，因著配對補助金計劃及院校所籌得的捐款，教資

會資助院校的學生可獲得更佳的設施、更高質素的教育及更多的奬

學金計劃。 

 

鑑於院校享有自主權訂定學費水平，政府不應亦不會干預院校的決

定。然而，若教資會資助院校須降低學費水平或退還部分學費，將

嚴重影響院校的財政狀况以及它們改善課程及設施的計劃，這對院

校及學生均無好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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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00/01學年 

  
平均學生 
單位成本(1) 

平均 
學費(2) 

平均收回 
成本百分比 

  $ $  
副學位課程 161,200 23,800 14.8% 
學士學位課程 246,600 42,100 17.1% 
研究院修課課程 243,500 42,100 17.3% 
研究院研究課程 421,000 42,100 10.0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整體  240,600 39,000 16.2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 
 
2001/02學年 

  
平均學生 
單位成本(1) 

平均 
學費(2) 

平均收回 
成本百分比 

  $ $  
副學位課程 151,200 25,500 16.9% 
學士學位課程 234,500 42,100 18.0% 
研究院修課課程 226,400 42,100 18.6% 
研究院研究課程 393,000 42,100 10.7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整體  229,600 39,500 17.2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 
2002/03學年 

 
 

平均學生 
單位成本(1) 

平均 
學費(2) 

平均收回 
成本百分比 

  $ $  
副學位課程 142,300 26,100 18.3% 
學士學位課程 230,200 42,100 18.3% 
研究院修課課程 217,000 42,100 19.4% 
研究院研究課程 390,700 42,100 10.8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整體  226,100 39,800 17.6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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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/04學年 

 
 

平均學生 
單位成本(1) 

平均 
學費(2) 

收回 
成本百分比 

  $ $  
副學位課程 127,000 27,200 21.4% 
學士學位課程 212,700 42,100 19.8% 
研究院修課課程 202,400 42,100 20.8% 
研究院研究課程 367,800 42,100 11.4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整體  208,900 39,800 19.1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     
     
2004/05學年 

 
 

平均學生 
單位成本(1) 

平均 
學費(2) 

平均收回 
成本百分比 

  $ $  
副學位課程 121,600 27,700 22.8% 
學士學位課程 204,700 42,100 20.6% 
研究院修課課程 201,100 42,100 20.9% 
研究院研究課程 358,400 42,100 11.7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整體  202,700 39,900 19.7% 
 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---- 

 

 

註解： 

(1) 平均學生單位成本的計算方式是以院校所滙報用於教資會資助活動

的經常性開支攤分於整體有關的學生人數中。 

(2) 除香港教育學院(教院)所開辦的副學位課程外，其他教資會資助院校

的副學位課程的學費水平為 31,575元。教院開辦的副學位課程有一套

不同的學費等級－教院副學位課程的學費收入大部分來自教育證書

課程，有關課程現時的費用為 15,040元。 

 


